
荔浦市财政局
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
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情况 

（一）资金制度建设情况。

为促进革命老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，支持革命老区保障和改善民生，进一步规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桂财预〔2019〕104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了《荔浦市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明确了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、财政部门和相关单位的职责分工，规范项目申报、实施的程序，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，建立健全管理机制。

严格资金管理，将革命老区资金作为专项资金管理，并按照项目建设进度拨付各项工程款。规范账务处理，严格遵守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，设立专项科目，切实做到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。
（二）2021年转移支付资金规模、项目安排等情况。
2021年,我市共获得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补助项目2个，补助资金合计458万元，其中：广安村新黎村屯实施乡村振兴建设项目，总投资360万元，其中: 向上级财政部门申请革命老区资金359万元、本级财政补助1万元，用于入村及村内道路提升改造、环村步道建设、排水系统清淤新建等；广安村新黎村屯实施乡村振兴建设（二期）项目，总投资99万元，用于村史馆建设，村内绿化美化。

（三）项目进度、资金使用情况。

根据相关要求，在收到项目批复后，本级财政将资金458万元全额下达给马岭政府，资金到位率为100%。项目资金按照项目进度按时拨付，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累计拨款229.5万元，拨款进度为50.11%；截至2022年2月28日，累计拨款367.5万元，拨款进度为80.2%。资金拨付后，马岭政府作为专项资金管理，并设立专项明细科目进行核算，切实做到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。具体如下：
1. 马岭镇广安村新黎村屯乡村振兴建设工程资金使用情况
马岭镇广安村新黎村屯乡村振兴建设工程359万元，财政收到项目批复后，全额下达资金，资金到位率为100%。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累计拨款180万元，拨款进度为50.1%；截至2022年2月28日，累计拨款288万元，拨款进度为80.2%。工程款未支付完，主要是工程按照合同规定时间2021年12月31日完工，2022年1月完成验收，但未完成工程结算审计，待结算完后支付尾款。 

2. 马岭镇广安村新黎村屯乡村振兴建设（二期）工程资金使用情况。

马岭镇广安村新黎村屯乡村振兴建设（二期）工程99万元，财政收到项目批复后，全额下达资金，资金到位率为100%。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累计拨款49.5万元，拨款进度为50.0%；截至2022年2月28日，累计拨款79.2万元，拨款进度为80.0%。工程款未支付完，主要是工程按照合同规定时间2021年12月31日完工，2022年1月完成验收，但未完成工程结算审计，待结算完后支付尾款。
二、绩效评价指标自评分析

2021年革命老区项目的实施，改善了我镇革命老区基础设施，造福革命老区人民群众，对照2021年度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绩效评价表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对该项目进行了自评，自评分为97.8分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制度机制建设（10分）：根据自治区相关管理办法，制定了《关于印发荔浦市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荔财预〔2019〕3号）；项目申报经过可行性研究论证，并会议集体研究决定；本年度项目调整及时报送桂林市财政局备案并获批复；财政部门牵头对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（二）项目管理（17分）：自自治区下达指标后，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申报项目，其中：第一批申报期限为2020年12月31日前，我市2020年12月18日申报；第二批申报期限为2021年6月15日前，我市2021年6月9日申报。项目批复后均在15日内落实到主管部门，其中：第一批项目批复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，我市2021年3月11日将项目预算指标下达至主管单位；第二批项目批复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，我市2021年7月9日将项目预算指标下达至主管单位。财政部门督促主管单位及时施工。项目在规定范围内，按照评审、政府采购、合同签订、工程监理、竣工验收等相关程序进行全程管理，并编制明确、清晰、可量化的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绩效指标。但2个工程在一个大项目合并评审、政府采购、合同签订，无法提供独立的相关材料，扣除0.6分。
（三）资金管理（16分）：2021年革命老区项目资金458万元，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支付229.5万元，支付率50.11%，根据评价标准计算得分16分。工程款未支付完，主要是工程按照合同规定时间2021年12月31日完工，2022年1月完成验收，但未完成工程结算审计，待结算完后支付尾款。
（四）产出（30分）：2021年革命老区项目2个，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完工2个，完工率100%。
（五）效果（24分）：通过项目自评，项目的投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，完善了老区基础设施条件，改善了民生，受益人群满意度较高。

（六）扣分项（0分）：不存在因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项目管理的重大失误；不存在该项目被上级或本级党委、政府、纪委、财政部门、审计部门书面通报批评等的问题。

三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

（一）主要经验及做法。

资金管理方面：我镇主要做了以下几点工作：一是及时申报资金；二是做好项目预算及项目目标评价，并完成各项招投标手续；三是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专款专用，按照财务流程规定拨付工程款给蓝天公司；四是设立专项科目，项目收支需专项核算，并符合各项财务制度要求。

项目实施方面：主要管理经验，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；二是精打细算认真做好项目工程预算；三是资金管理上合理规范，加强各部门间沟通、协调，确保了资金安全；四是严格按照项目建设进度结付工程款；五是坚持审计结算的原则；六是确保工程质量关，使财政资金获得较好绩效；七是强化安全管理，确保生产安全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。

项目执行过程中，贯彻落实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，但因整体规划等原因，造成项目结算进度缓慢，导致支出进度缓慢，部分资金集中在年底或者跨年支付。
（三）相关建议。

1.强化项目储备和选择。结合县域发展，在基础设施、社会事业发展、民生等领域，策划、筛选一批好项目，确保项目储备不断优化。项目申报时，在不影响县域整体规划的前提下，优先选择已完成项目前期工作的项目申报。

2.加强资金管理。加强对建设项目的预算管理，根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管理要求，严格按照项目预算及工程实施进度拨付资金，加快资金支出进度。对于已签订合同且进场施工的项目，可在施工合同中按工程总价的30%约定预付备料款，并在达到条件时予以拨付；对已完成的工程量，经监理签字认可，可以按80%比例分期分批拨付资金；对已完工项目及时组织项目核验、工程验收和结算审计，及时完成尾款支付。
3.加强监督。加强项目的进度管理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实地监督检查，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。
4.推进项目绩效工作。项目申报时，加强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工作；项目竣工验收后，做好项目资料的收集、整理，完成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





